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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臺中市兒少事故傷害資料分析及各局(處)執行情形與 114 年工作重點表 

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交通局 
交通事故 

(運輸事故) 
道路 

受

傷 

一、 國小就學前(0-5歲)：統計113年計有

611人受傷，與112年691人比較，減

少80人(-11.6%)。 

二、 國小階段(6-11歲)：統計113年計有

1,035人受傷，與112年1,094人比較，

減少59人(-5.4%)。 

三、 國中階段(12-14歲)：統計113年計有

896人受傷，與112年850人比較，增

加46人(+5.4%)。 

四、 高中階段(15-17歲)：統計113年計有

1,955人受傷，與112年1,994人比較，

減少39人(-2%)。 

分析113年各階段兒少涉入交通事

故主要肇因：(兒童多為乘客) 

一、就學前(0-5歲):以其他不當

駕車行為88件 (14.4%)最

多、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69件(11.3%)次之、恍神、

緊張、心不在焉分心駕駛

39件(6.4%)再次之。 

二、國小階段(6-11歲):以其他

不 當 駕 車 行 為 125 件

(12.1%)最多、未保持行車

安全距離89件(8.6%)次之、

恍神、緊張、心不在焉分心

駕駛62件(6%)再次之。 

三、國中階段(12-14歲)：以其他

不 當 駕 車 行 為 113 件

(12.6%)最多、恍神、緊張、

心不在焉分心駕駛80件

(8.9%)次之、未保持行車安

全距離68件(7.6%)再次之。 

四、高中階段(15-17歲)：以其他

不 當 駕 車 行 為 296 件

(15.1%)最多、未保持行車

安全距離69件(9.4%)次之、

有號誌路口，轉彎車未讓

直行車先行161件(8.2%)再

次之。 

因應措施： 

一、交通局與道安宣導小組

持續至國小、國中及高

中職進行道路交通安全

宣導活動，對高中學生

進行機車騎乘安全、防

禦性駕駛、路權、機車上

駕訓、勿無照駕駛等觀

念宣導。 

二、配合相關親子活動、園遊

會，透過擺攤宣導行人安

全過馬路、路權等觀念，

同時利用在地活動、關懷

據點、社區發展協會與民

間社團及公司合安宣導

動機會，藉由多元宣導管

道向駕駛人宣導禮讓行

人及行經校園周邊注意

學童安全等觀念，朝降低

兒少交通事故發生為目

標，擴散交通安觀念，提

升兒少交通安全。 

辦理成效： 

一、113年1-12月兒少交通事

故死、傷人數相較112年

同期各有增減，將持續

加強相關作為，防制兒

少交通事故發生。 

二、為改善行人步行及通行

環境，應加強退縮行人

一、交通局與道安宣導小組已針對

國小學童全年規畫辦理80場陸

爸爸說演故事劇場專案活動，

114年1月至6月已辦理56場，宣

講人次超過17,000人，俟9月開

學後將持續辦理，進行扎根交

通安全教育作為，以劇團說演

故事互動方式寓教於樂，並持

續至國小、國中及高中職進行

道路交通安全宣導活動，對高

中學生進行機車騎乘安全、防

禦性駕駛、路權、機車上駕訓、

勿無照駕駛等觀念宣導。 

二、交通局、教育局、自行車新文化

基金會跨局處公私協力，前進

校園宣導交通安全觀念，還提

醒大型車視野死角、內輪差、無

號誌路口停讓、自行車騎乘注

意事項及用路人道安知識，讓

學童騎自行車能學習升級，安

全滿分，114年1月至6月已完成

合作辦理10場，宣講人次約

2,400人。 

三、114年交通局攜手社會局及本

市各區婦女會，透過台中市道

安宣導團的講師協助，今年將

辦理33場婦女會交通安全宣

導，114年1月至6月已辦理21

場，宣講人次1,055人，其餘場次

已陸續規劃辦理，預計於10月

底前完成，希望透過結合婦女

死

亡 

數據統計為交通事故 30日死亡人數： 

一、國小就學前(0-5歲)：統計113年計有2

人死亡，與112年0人相較，增加2人

(+200%)。 

二、國小階段(6-11歲)：統計113年計有2

人死亡，與112年0人相較，增加2人

(+200%)。 

三、國中階段(12-14歲)：統計113年計有0

人死亡，與112年1人相較，減少1人(-

100%)。 

四、高中階段(15-17歲)：統計113年計有4

人死亡，與112年7人相較，減少3人(-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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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穿越道線、設置行人穿

越道綠斑馬、繪設標線

型人行道等措施，減少

交通事故發生率，完成

行人穿越線退縮203處、

增設庇護島284座、綠斑

馬828處、標線型人行道

224處，總計全長達23.1

公里。 

三、為友善行人通行時間，

實施行人號誌早開或專

用時相措施，並加強宣

導，以提高行人安全保

障，完成設置140處行人

專用時相、492處行人早

開遲閉時相。 

四、針對學校、醫院、商圈、

國民運動中心與主要公

共運輸場站，以標誌、標

線、號誌等設施，改善兒

少步行安全。 

團體的宣導活動，提升女性交

通安全觀念，也發揮在家庭中

的力量，讓更多人都能建立交

通安全觀念與意識，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同時許多祖父母

也是學童的接送者，更需要有

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保護自

己，保護孫子女，也保護其他用

路人。 

四、配合相關親子活動、園遊會，透

過擺攤宣導行人安全過馬路、

路權等觀念。同時利用在地活

動、關懷據點、社區發展協會與

民間社團及公司合作辦理交安

宣導活動機會，藉由多元宣導

管道向駕駛人宣導禮讓行人及

行經校園周邊注意學童安全等

觀念，朝降低兒少交通事故發

生為目標，擴散交通安全觀念，

提升兒少交通安全。 

五、持續針對學校、醫院、商圈、國

民運動中心與主要公共運輸場

站周邊路口設置擴大路口行人

停等空間、行穿線退縮、綠斑

馬、標線型人行道等方案，以空

間區隔人車，改善兒少步行安

全。截至114年7月中旬，已完成

行人穿越線退縮217處、增設庇

護島331座、綠斑馬882處、標線

型人行道234處，總計全長達

25.6公里。 

六、為提升兒童及青少年步行安

全，本府透過「行人交通安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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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施改善計畫」，整合跨單位資

源，從工程面著力改善校園周

邊及重要路口步行環境。具體

措施包含增設人行道設施、改

善人行道鋪面、排除障礙物、設

置通學區標誌及無障礙設施，

並規劃家長接送區以維護校園

周邊交通秩序。另於行人流量

大之路口，強化行人穿越道安

全、改善轉角行車視距，並優化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及照明。

市府積極爭取中央補助並編列

預算，期能依據「行人交通安全

設施條例」相關規範，全面提升

學童步行安全與便利性。 

警察局 

交通事故 

(運輸事故) 
道路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 

113年計611人，與112年691人比較，

減少80人(-11.6%)。 

二、國小階段（6-11歲）： 

113年計1,035人，與112年1,094人比

較，減少59人（-5.4%）。 

三、國中階段（12-14歲）： 

113年計896人，與112年850人比較，

增加46人（+5.4%）。 

四、高中階段（15-17歲）： 

113 年計 1,955 人，與 112 年 1,994

人比較，減少 39 人（-2%）。 

分析113年各年齡層兒少交通事故

主要肇因如下： 

一、國小就學前（0-5歲）： 

以其他不當駕車行為88件

（14.4%）最多、未保持行

車安全距離69件（11.3%）

次之、恍神、緊張、心不

在 焉 分 心 駕 駛 39 件

（6.4%）再次之。 

二、國小階段（6-11歲）: 

以其他不當駕車行為125

件（12.1%）最多、未保持

行車安全距離89件（8.6%）

次之、恍神、緊張、心不在

焉分心駕駛62件（6%）再

次之。 

三、國中階段（12-14歲）： 

以其他不當駕車行為113

一、執法面向：精準執法與速

度管理。 

(一)經常性執法作為：將「取

締重大交通違規重點工

作執行計畫」、「取締動態

肇因違規重點工作執行

計畫」、「取締違規停車重

點工作執行計畫」與「路

口安全大執法計畫」列為

執法重點，強化各項專案

之執行，以有效降低本市

兒少交通事故。 

(二)精實執法：分析113年死

傷交通事故發生狀況，滾

動式分析各類型肇因，機

動發布專案執行時程與

作為；精實執法與經常性

執法作為滾動調整，以達

一、執法面向：精準執法與速度管

理。 

(一)經常性執法作為：將「取締重大

交通違規重點工作執行計畫」、

「取締動態肇因違規重點工作

執行計畫」、「取締違規停車重

點工作執行計畫」與「路口安全

大執法計畫」列為執法重點，強

化各項專案之執行，以有效降

低本市兒少交通事故。 

(二)精實執法：分析114年死傷交通

事故發生狀況，滾動式分析各類

型肇因，機動發布專案執行時程

與作為；精實執法與經常性執法

作為滾動調整，以達精準執法目

標。 

(三)針對校園周邊規劃並執行「速度

管理測照網」。 

死

亡 

以下數據為交通事故 30日內死亡人數： 

一、國小就學前（0-5歲）： 

113年計2人，與112年0人相較，增加

2人（+200%）。 

二、國小階段（6-1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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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113年計2人死亡，與112年0人相較，

增加2人（+200%）。 

三、國中階段（12-14歲）： 

113年計0人死亡，與112年1人相較，

減少1人（-100%）。 

四、高中階段（15-17歲）： 

113 年計 4 人死亡，與 112 年 7 人相

較，減少 3 人（-42.9%）。 

件（12.6%）最多、恍神、

緊張、心不在焉分心駕駛

80件（8.9%）次之、未保持

行車安全距離68件（7.6%）

再次之。 

四、高中階段（15-17歲）： 

以其他不當駕車行為 296

件（15.1%）最多、未保持

行車安全距離 69 件

（9.4%）次之、有號誌路

口，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

行 161件（8.2%）再次之。 

精準執法目標。 

(三)針對校園周邊規劃並執

行「速度管理測照網」。 

(四)推行「路口減速運動」： 

1.路口機動測照。 

2.路口執法架設攝影機。 

(五)為保障兒少行人行的安

全，本局於113年執行行

人正義大執法，取締「汽

機車不暫停讓行人」計

10,485件；另自113年4月

17日起，加強取締「駕車

行駛人行道」及「人行道

違規停車與違規臨時停

車」等項目，迄12月31日

止違停占用取締計5,213

件。 

二、勤務面向：提升勤務效能

與量能。 

(一)秉持「成效重於績效」觀

念，以防制交通事故為

主。針對校園周邊高肇事

路口熱點熱時編排防制

勤務。 

(二)尖峰時段交通疏導崗，以

防制右轉彎車與直行車

碰撞事故及闖紅燈行為

為重點。 

(三)提高易肇事路段見警率。 

(四)提升交通巡守勤務量能。 

三、宣導面向：運用多元管道

（如社區治安會議、演

講、大型活動等）宣導交

(四)推行「路口減速運動」： 

1.路口機動測照。 

2.路口執法架設攝影機。 

(五)為保障兒少行人行的安全，本局

於114年1至6月份執行行人正義

大執法，取締「汽機車不暫停讓

行人」計3,073件，另取締「駕車

行駛人行道」及「人行道違規停

車與違規臨時停車」等項目，取

締共計58,197件。 

二、勤務面向：提升勤務效能與量

能。 

(一)秉持「成效重於績效」觀念，以

防制交通事故為主。針對校園

周邊高肇事路口熱點熱時編排

防制勤務。 

(二)尖峰時段交通疏導崗，以防制右

轉彎車與直行車碰撞事故及闖

紅燈行為為重點。 

(三)提高易肇事路段見警率。 

(四)提升交通巡守勤務量能。 

三、宣導面向：運用多元管道（如社

區治安會議、演講、大型活動等）

宣導交通安全觀念，擴大宣導效

果： 

(一)分群宣導： 

1.青少年族群：前往國（高）中、

大專院校等校園宣導交通安

全觀念，並強化橫向聯繫（校

方及家長），以防制寒暑假期

間青少年交通違規及事故等

情。 

2.幼兒族群：前往國小、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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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通安全觀念，擴大宣導效

果： 

(一)分群宣導： 

1.青少年族群：前往國

（高）中、大專院校等

校園宣導交通安全觀

念，並強化橫向聯繫

（校方及家長），以防

制寒暑假期間青少年

交通違規及事故等情。 

2.幼兒族群：前往國小、

高齡者聚集場所，向校

方及家長強化宣導年

幼者乘坐機車應遵守

「4要（頭戴安全帽、避

免危險的乘載方式、要

注意幼童乘車安全、要

安全駕駛、不搶快超

速）、3不（不站踏板、

不用揹巾、不裝兒童機

車）」交通安全守則。 

(二)分眾宣導： 

1.針對公司企業、營業場

所及外送平臺等業者，

要求業者強化內部控

管機制，加強其對所屬

員工交安宣導之責任。 

2.針對校園周邊之工業

區、公車客運業、貨運

業等使用大型車業者，

加強宣導行經路口轉

彎時，執行「停看行」

指叉確認、注意內輪

聚集場所，向校方及家長強化

宣導年幼者乘坐機車應遵守

「4要（頭戴安全帽、避免危險

的乘載方式、要注意幼童乘車

安全、要安全駕駛、不搶快超

速）、3不（不站踏板、不用揹

巾、不裝兒童機車座椅）」交通

安全守則。 

(二)分眾宣導： 

1.針對公司企業、營業場所及外

送平臺等業者，要求業者強化

內部控管機制，加強其對所屬

員工交安宣導之責任。 

2.針對校園周邊之工業區、公車

客運業、貨運業等使用大型車

業者，加強宣導行經路口轉彎

時，執行「停看行」指叉確認、

注意內輪差、停讓行人，並提

高行車安全觀念。 

3.強化媒體及網路宣導作為：將

各項工程、教育宣導及執法作

為，及時發布新聞，並利用臉

書、IG、Youtube、Line 群組、

電子媒體及各種網路連結，廣

為宣導。 

(三)本局針對兒少交通事故防制114

年辦理（含規劃）交通安全宣導

活動計715場。 

四、工程面向： 

(一)提升行人安全面向： 

1.人穿越道標線模糊或交叉路口

未繪設行人穿越道者，即時通

報路權機關補繪或增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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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差、停讓行人，並提高

行車安全觀念。 

3.強化媒體及網路宣導

作為：將各項工程、教

育宣導及執法作為，及

時發布新聞，並利用臉

書、IG、Youtube、Line

群組、電子媒體及各種

網路連結，廣為宣導。 

(三)本局於113年辦理各類交

通安全宣導活動計2,325

場。 

四、工程面向： 

(一)提升行人安全面向： 

1.人穿越道標線模糊或

交叉路口未繪設行人

穿越道者，即時通報路

權機關補繪或增繪。 

2.於人行道銜接路口處

設立車阻、欄杆、緣石

或綠帶植栽等方式來

提供行人路口停等時

安全防護設施。 

3.透過行人專用綠燈號

誌早開或遲放、人行道

外推、行穿線退縮、視

覺性減速標線、設置行

人庇護島、提升行穿線

照明，改善行人安全。 

4.於常有兒少通行路口

處，提報設立加大型/有

聲型號誌或標誌、延長

行人號誌秒數或劃設

2.於人行道銜接路口處設立車

阻、欄杆、緣石或綠帶植栽等

方式來提供行人路口停等時安

全防護設施。 

3.透過行人專用綠燈號誌早開或

遲放、人行道外推、行穿線退

縮、視覺性減速標線、設置行

人庇護島、提升行穿線照明，

改善行人安全。 

4.於常有兒少通行路口處，提報

設立加大型/有聲型號誌或標

誌、延長行人號誌秒數或劃設

綠色行人穿越道。 

(二)提升路口安全面向： 

1.無號誌及閃光號誌路口：針對

易肇事無號誌及閃光號誌路口

建議路權單位增設或調整號誌

時制、設立「停車再開」標誌。 

2.機車兩段式左轉路口有設置不

良情形，即應函請路權單位改

善。 

(三)提升路段安全面向： 

1.分隔島不當缺口，用路人恣意

穿越而引發交通事故，應主動

清查，函知權責單位改善。 

2.長下坡路段，建議路權單位調

整設計綠燈連鎖續進號誌時

制，拉長車輛綠燈續行，減少大

型車煞車過熱失靈發生事故。 

(四)本局114年1至6月份提報不合理

工程計1,664件，其中已改善計

1,260件，改善率達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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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綠色行人穿越道。 

(二)提升路口安全面向： 

1.無號誌及閃光號誌路

口：針對易肇事無號誌

及閃光號誌路口建議

路權單位增設或調整

號誌時制、設立「停車

再開」標誌。 

2.機車兩段式左轉路口

有設置不良情形，即應

函請路權單位改善。 

(三)提升路段安全面向： 

1.分隔島不當缺口，用路

人恣意穿越而引發交

通事故，應主動清查，

函知權責單位改善。 

2.長下坡路段，建議路權

單位調整設計綠燈連

鎖續進號誌時制，拉長

車輛綠燈續行，減少大

型車煞車過熱失靈發

生事故。 

(四)本局113年提報不合理工

程計 2,575 件，其中已改

善計 2,103 件，改善率達

81.6%。 

建設局 跌倒(落) 

公園附設

兒童遊戲

場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1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太平區馬卡龍公園於 113 年 

7 月  30 日發生一起兒童跌

倒受傷事件， 1 名國小學童

於公園內(非兒童遊戲場)行走

過程中，疑因穿著拖鞋不慎踢

撞設施致腳趾受傷，已由建設

局之駐點保全人員給予救護

持續加強公園使用安全宣導 

並適時提供協助。 

持續提升管理專業與維護強度 

一、114 年度建設局規劃辦理 2 場

次「兒童遊戲場管理人員教育訓

練」，內容將涵蓋遊戲設施安全

檢查 重點、常見風險因應措施、

使用行為觀察及即時應處方式

等，以強化管理人員專業知能。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二、國中階段(12-14歲)：0 



8 
 

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三、高中階段(15-17歲)：0 箱協助擦藥包紮。 經瞭解，家

長現場已表示係屬兒童個人

穿著不當所致，並未對設施安

全提出異議。 

二、此外，建設局亦將持續推動兒童

遊戲場設施定期檢驗作業與例

行巡查制度，結合保全、志工等

人力資源，建立預警與即時通報

機制，全面強化遊戲場域之管理

效能與事故預防能力。 

三、已於 114 年 5月 15日舉行第一

梯次研習活動，共 128 人參與此

次研習活動，並且最後所有參與

考試之學員皆順利領證。114年

度第二場預計於 8月下旬舉辦。 

消防局 

中毒 

(因暴露與

接觸有毒物

質所致意外

中毒) 

住家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1 

三、國中階段(12-14歲)：1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熱水器裝設位置不當 

本市訂有「臺中市政府 113

年度加強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宣導細部執行計畫」及「臺

中市政府消防局 113 年度防

範一氧化碳中毒細部執行計

畫」，計畫內容含有對全體

市民（包含兒少）防範一氧

化碳中毒的宣導及作為。 

本市訂有「臺中市政府 114 年度加

強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細部執行

計畫」及「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14年

度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細部執行計

畫」，計畫內容含有對全體市民（包

含兒少）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的宣導

及作為。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燒燙傷 

(暴露於煙

霧、火災與

火焰) 

各類場所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1 

三、國中階段(12-14歲)：4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住家內電氣因素火災為主，

另有 1 案為學校教室中實驗

中火花飛濺造成 2名學生受

傷。 

一、訂定「防火教育及宣導

工作執行計畫」等計畫，

加強宣導有關防範兒童

玩火、居家用火用電注

意事項。 

二、結合宣導志工深入地方

宣導。 

三、普及兒童教育訓練(暑期

消防營隊) 

四、善用網路媒體行銷防火

宣導知識推廣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 

一、 訂定「防火教育及宣導工作執

行計畫」，強化防火宣導，著重

兒童玩火防範及居家用火用電

安全。 

二、 辦理119消防節活動，並結合宣

導志工深入社區，推廣防火安

全知識，提高民眾防災意識。 

三、 善用網路及社群媒體行銷防火

知識，提升民眾學習便利性與互

動參與度。 

四、 針對身心障礙者等高風險族群

推廣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提升避

難弱者居家安全防護，降低火災

風險。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1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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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溺水 

(意外溺死

或淹沒)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113 年無死傷案例。 

一、本局每年參與副市長主

持之「全民防溺措施工

作協調會議」，該會議結

合中央與地方共17個單

位訂定「臺中市政府全

民防溺分工表」據以辦

理相關防溺事項及研訂

及推動兒少事故傷害因

應策略。 

二、本局持續派員配合本市

水域聯合稽查。 

一、訂定年度加強水域救援能力細

部執行計畫，維護民眾從事水

域活動安全，提升消防單位人

員救援溺水事故能力。 

二、於本市轄內流域辦理至少8場

次以上加強水域救援演練，並

添購各式救生船艇及救生裝

備。 

三、協助觀光旅遊局採購水域救生

裝備，以供各區公所設置。 

四、持續配合相關單位進行水域稽

查工作。 

五、各救災救護大隊協助配合觀光

旅遊局，透過電子告示板、公佈

欄或網頁等管道，常態宣導水

域遊憩活動安全注意事項，以

保障民眾安全。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衛生局 跌倒(落) 醫療院所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113 年無死傷案例。 

一、 辦理事故傷害防制宣

導： 

(一)製作「預防墜落」宣導短

片各1支，結合youtube、

捷運、電視、火車站等多

元管道推播。 

(二 )開發製作2款居家安全

(含預防墜落 )繪本和有

聲書，結合教育局發放給

本市公私立幼兒園。另將

有聲書放置本局官方網

站提供下載。 

(三)製作「臺中市兒童事故傷

害防制宣導」懶人包，並

納入預防墜落議題，發送

本市區公所、戶政事務

一、114年1月至6月辦理成效： 

(一) 結合本市30家衛生所進入社區

或轄區幼兒園，透過講座、活動

等方式進行預防墜落宣導，截至

6月底已辦理119場、計13,744人

次參與。 

(二) 為提醒幼童照顧者加強居家安

全防護，透過簡訊宣導預防墜落

五大重點「兒童確實不獨處、家

具擺設要考量、窗戶開口要限

制、陽台高度要確認、尖角地板

要防護」，截至6月底已觸及2萬

2,812人。 

(三) 於1月函請本府社會局、教育局、

警察局、交通局、消防局、戶政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10 
 

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所、產檢院所、產後護理

之家、衛生所等單位協助

宣導。 

(四)結合5月15日全國兒童安

全日，於本市智慧育兒小

幫手line@發送預防墜落

圖文訊息宣導。 

(五)為加強本市6歲以下嬰幼

兒家長、照顧者及幼托人

員事故傷害防制知能，結

合本府社會局親子館辦

理兒童事故傷害防制講

座，計11場納入預防墜落

主題，共176人參與。 

(六)本市各區衛生所進入社

區或校園，透過辦理講

座、活動、電子宣導等方

式進行居家環境安全宣

導，計14,803人次參與。 

二、針對母嬰照護人員、幼托

人員、孕產婦其家人辦理

事故傷害防制教育訓練

講座，納入預防墜落議

題，計1,453人參與。  

三、召開2次兒童死因回溯分

析會議，探討本市6歲以

下兒童死因，並請相關局

處針對墜落案例制定防

制措施。 

事務所、區公所、衛生所、家庭

教育中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及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

工程處等單位協助宣導本局製

作之預防墜落宣導影片，確保新

生兒家庭均能收到相關的安全

防護資訊。 

(四) 於5月邀請專家教導本市兒童事

故傷害防制相關人員分組設計

製作預防墜落互動式數位衛教

素材。 

(五) 結合5月15日全國兒童安全日，

以預防墜落等兒童事故傷害防

制議題，發布新聞稿1篇。 

二、114年7月至12月工作重點： 

(一) 結合新生兒家長到戶政事務所

辦理出生登記時發送寶寶安全

守護禮包宣導品，並附上兒童事

故傷害防制宣導覽人包手冊和

給家長的一封信，以提升家長對

兒童事故傷害防制的重視與防

範意識。 

(二) 持續結合本市衛生所進入社區

或轄區內幼兒園，透過講座、活

動等方式針對預防墜落等事故

傷害防制議題進行宣導。 

(三) 預計於8月幼兒園園長及主任會

議中請各園協助將本局製作之

預防墜落素材融入教學課程，以

強化本市6歲以下幼兒之安全觀



11 
 

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念，降低事故發生風險。 

窒息 

(呼吸的其

他意外威

脅) 

醫療院所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因衛福部尚未公布 113年統計

資料，根據新聞露出資料，本

市 1名 1歲男童因吞咽異物導

致窒息、1 名 9 個月大男嬰因

趴睡無人發現，導致呼吸困難

窒息。 

一、辦理事故傷害防制宣

導： 

(一) 製作「臺中市兒童事故傷

害防制宣導」懶人包，納

入睡眠安全及避免吞嚥

異物議題，並印製真人實

景「安全睡眠環境」宣導

海報及單張，發放本市區

公所、戶政事務所、分娩

與產檢院所、產後護理之

家及衛生所等單位。 

(二) 製作安全睡眠環境圖卡，

提供民眾作為檢核工具。 

(三) 於本市智慧育兒小幫手

line@發送寶寶安全睡眠

環境圖文，並結合11月20

日世界兒童人權日發布

新聞稿。 

(四) 透過中台灣時報(周報)

刊登「睡睡平安有保庇，

寶寶怎樣睡才最安心」圖

文，推廣5招安心睡，預

防嬰幼兒睡眠窒息。 

(五) 本市各區衛生所進入社

區或校園，透過辦理講

座、活動、電子宣導等方

式進行居家環境安全宣

導，計14,803人次參與。 

二、 針對母嬰照護人員、幼托

人員、孕產婦其家人辦理

事故傷害防制教育訓練

講座，納入睡眠安全議

一、114年1月至6月辦理成效： 

(一) 結合本市30家衛生所進入社區

或轄區幼兒園，透過講座、活動

等方式進行預防墜落宣導，截至

6月底已辦理119場、計13,744人

次參與。 

(二) 針對母嬰照護人員及醫事人員

辦理事故傷害防制教育訓練講

座，納入睡眠安全議題，計511人

參與。 

(三) 透過衛生所及產後護理之家辦

理母乳支持團體聚會及講座，針

對出席之孕婦、產婦及其配偶或

家人進行事故傷害防制訓練，課

程內容包含睡眠安全，截至6月

底已完成22場，計279人參與。 

(四) 5月於本市智慧育兒小幫手

line@ 、衛生局健康小衛星

Facebook、衛生局官網等管道發

送寶寶安全睡眠環境圖文訊息

宣導。 

(五) 邀集跨局處單位及醫療院所於6

月召開兒童死因回溯分析會議，

針對窒息案例研擬防制措施。 

二、114年7月至12月工作重點： 

(一) 預計結合社會局好孕專車服務

宣導睡眠安全等兒童事故傷害

防制注意事項，鎖定目標族群加

強宣導。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2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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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題，計1,453人參與。 

三、 召開2次兒童死因回溯分

析會議，探討本市6歲以

下兒童死因，並請相關局

處針對窒息案例制定防

制措施。 

(二) 持續邀集跨局處單位及醫療院

所召開兒童死因回溯分析會議，

請相關局處針對窒息案例制定

防制措施。 

(三) 持續結合本市衛生所進入社區

或轄區內幼兒園，透過講座、活

動等方式針對睡眠安全等事故

傷害防制議題進行宣導。 

中毒 

(因暴露與

接觸有毒物

質所致的意

外中毒) 

醫療院所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1 

三、國中階段(12-14歲)：1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因熱水器裝設位置不當，分

別導致 1 名 10 歲男童、12 歲

女童一氧化碳中毒。(根據消

防局資料統計) 

配合本市加強防範一氧化碳

中毒宣導計畫，由各區衛生

所透過大型活動、座談、網

頁、跑馬燈等，加強居家環

境安全宣導工作，每半年提

交執行成果，計 1萬 3,857

人參與。 

一、114年1月至6月辦理成效：結合

本市30家衛生所進入社區或轄

區幼兒園，透過辦理大型活動、

座談、網頁、多媒體、跑馬燈、

專題演講、設攤宣導、海報及入

校宣導，截至6月底已辦理31

場、計3,584人次參與。 

二、114年7月至12月工作重點：持續

透過多元管道進行宣導，包括

大型活動、座談、網頁、多媒體、

跑馬燈、專題演講、設攤宣導、

海報、入校宣導等方式以增加

觸及率。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社會局 

窒息 

(呼吸的其

他意外威

脅) 

(一)托嬰中

心、住

家(居家

托育服

務) 

(二)家內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2(居托、托嬰中

心)+1(家內) 

二、國小階段(6-11歲)：1(家內)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一、居家托育服務： 

(一) 案件一：托育人員有違反

法令或有害兒童身心健康

之情形，致托兒於托育時

吞食氣球導致窒息送醫，

經急救治療後返家，持續

追蹤恢復情形。 

(二) 案件二：托育人員有對兒

少不正當之行為，致托兒

一、居家托育服務： 

(一)定期分析事故傷害案件，

於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

進行分析。 

(二)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

社區安全宣導及不定期

訪視輔導，113年辦理313

場次，服務計28,519人次

(訓練212場、20981人次，

一、居家托育服務： 

(一) 持續分析事故傷害案件，於托育

服務管理委員會進行報告。 

(二) 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社區安

全宣導及不定期訪視輔導。114

年 1 月至 6 月辦理 152 場次(訓

練 97場次、1 萬 1,255 人次，社

區宣導 55 場次、7,489 人次)；

114 年 1 月至 7 月持續辦理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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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於托育地點吞食異物 (塑

膠球3*3公分)窒息送醫到

院前心肺功能停止及缺氧

性腦病變。 

二、家內 

(一)親職知能不足，致事故意

外發生：1 件 

(二)6 歲以下兒少之照顧者因

短暫未在同一空間，致事

故意外發生：1件 

社區宣導101場、7538人

次)。 

(三)針對不同收托型態進行

不同訪視頻率，以維護嬰

幼兒安全，確認托育服務

環境安全無虞，113年電

訪、家訪計17,519人次。 

(四)定期於居托中心於內部

會議、內外督及聯合外督

進行個案研討，討論因應

策略及處遇方向，113年

辦理195場，計1,737人

次。 

二、 家內 

(一)窒息受傷案件中以親職

知能不足及讓兒少短暫

獨處所致，故處遇措施如

下： 

1.居家安全維護討論 

2.提供親職教育 

3.轉介育兒指導資源 

(二)窒息死亡案件中單純意

外及讓兒少短暫獨處佔

比較高，故處遇措施為： 

1.提供照顧者親職教育及

悲傷輔導服務。 

2.強化兒少獨處風險認

知。 

 

80 場次(訓練 40 場次、宣導 40

場次)。 

(三) 針對不同收托型態進行不同訪

視頻率，以維護嬰幼兒安全，確

認托育服務環境安全無虞。114

年1月至6月電訪、家訪計7,935人

次；114年1月至7月預計受益人

次達1萬5,000人次。 

(四) 定期於居托中心於內部會議、內

外督及聯合外督進行個案研討，

討論因應策略及處遇方向。114

年1月至6月辦理74場、計1,195人

次；114年1月至7月預計辦理50

場、800次。 

二、家內 

(一)加強居家安全宣導及持續宣導

兒少獨處風險。 

1.補助社區團體辦理宣導活動：

114年 1月至 6月共 13個民間

團體申請本中心補助進行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26

場，受益人數 2,177 人(男 949

人，女 1,168 人)。 

2.配合網絡單位派員宣講：114年

1 月至 6 月共 63 個網絡單位

申請本市社區防暴宣講人力

進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宣導 132 場，受益人數 8,900

人(男 3,560 人，女 5,340人)。 

3.114 年持續結合學校、公寓大

廈管理委員會、身障機構及民

間團體之研習及會議，派員宣

講兒少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7(家內)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一、單純意外事故：3 件 

二、親職知能不足，致事故意

外發生：  1 件 

三、6 歲以下兒少之照顧者因

短暫未在同一空間，致事

故意外發生：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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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害防治通報議題。發放宣導

品。114 年 1 月至 6 月配合辦

理 20 場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設攤宣導，計宣導 5,449 人

次(男 2,466 人次，女 2,983 人

次)，發送求助管道及求助專

線、自我保護及權益保障等文

宣品，傳遞暴力預防及通報求

助知能。 

(二)持續推動親職教育，提升親職知

能。 

1.114 年 1 月至 6 月親職教育講

座，辦理 13 場，共計 239 人

參加。 

2.114 年 1 月至 6 月親職教育團

體，辦理 13 場，共計 116 人

參加。 

跌倒(落) 

(一) 托嬰中

心、住

家 ( 居

家托育

服務) 

(二) 親子館 

(三) 早期療

育單位 

(四) 家內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41(居托、托嬰

中心) +7(家內) 

二、國小階段(6-11歲)：2(家內) 

三、國中階段(12-14歲)：2(家內)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一、居家托育服務：受傷案件

計13件，幼兒平均年齡為2

歲，依據兒童發展年齡處

於發展肢體動作與探索環

境時期，尚無危險意識與

自我保護能力。 

二、托嬰中心：受傷案件計28

件，托嬰中心收托未滿2歲

嬰幼兒，多為幼兒移動時

重心不穩或跑動速度過快

跌倒所致。 

三、早期療育單位：113年無因

跌倒(落)受傷或死亡之個

案。 

一、居家托育服務 

(一)定期分析事故傷害案件，

於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

進行分析。 

(二)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

社區安全宣導及不定期

訪視輔導，113年辦理313

場次，服務計28,519人次

(訓練212場、20,981人次，

社區宣導101場、7,538人

次)。 

(三)針對不同收托型態進行

不同訪視頻率，以維護嬰

幼兒安全，確認托育服務

環境安全無虞，113年電

訪、家訪計17,519人次。 

一、居家托育服務 

(一)持續分析事故傷害案件，於本府

114年5月5日召開之托育服務管

理委員會進行報告。 

(二)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社區安

全宣導及不定期訪視輔導。114

年1月至6月辦理152場次(訓練

97場次、1萬1,255人次，社區宣

導55場次、7,489人次)；114年1月

至7月持續辦理預計80場次(訓

練40場次、宣導40場次)。 

(三)針對不同收托型態進行不同訪

視頻率，以維護嬰幼兒安全，確

認托育服務環境安全無虞。114

年1月至6月電訪、家訪計7,935人

次；114年1月至7月預計受益人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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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四、家內 

(一)單純意外事故：1 件 

(二)親職知能不足，致事故意

外發生：  9 件 

(三)6 歲以下兒少之照顧者因

短暫未在同一空間，致事

故意外發生：1件 

(四)定期於居托中心於內部

會議、內外督及聯合外督

進行個案研討，討論因應

策略及處遇方向，113年

辦理195場，計1,737人次。 

二、托嬰中心：為減少及預

防兒童事故發生，113年

辦理在職訓練課程、實

地輔導訪視、加強托嬰

中心無預警稽查並辦理

托嬰中心評鑑，加強托

嬰中心托育品質，建構

幼托安全環境。 

三、親子館 

(一) 加強宣導：主動觀察幼兒

動態，適時向家長提出安

全提醒與育兒建議，特別

針對幼兒常見風險情境，

如重心不穩跌落、突然起

身或行走跌倒等，協助照

顧者即時介入，以降低跌

倒與碰撞風險。 

(二) 落實事故處理及紀錄機

制：當發生意外事件時，

工作人員即刻上前關懷

幼兒狀況，並依實際情形

提供初步處置，後續完成

事故紀錄，作為館內安全

管理與風險預防的重要

依據。 

四、早期療育單位 

次達1萬5,000人次。 

(四)定期於居托中心於內部會議、內

外督及聯合外督進行個案研討，

討論因應策略及處遇方向。114

年1月至6月辦理74場、計1,195人

次；114年1月至7月預計辦理50

場、800次。 

二、托嬰中心 

(一) 持續分析事故傷害資料，於本府

114年5月5日召開之托育服務管

理委員會進行報告。 

(二) 落實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及辦理

專業人員教育訓練，提升托育

服務品質。114 年 1月至 6 月共

辦理 68 場次，計 3,682 人次受

益。 

(三) 加強辦理托嬰中心稽查，114年1

月至6月共稽查495家次，其中聯

合稽查119家次。 

三、親子館 

(一) 各館定期辦理設施設備之檢視

與優化作業，針對椅凳、斜坡、

邊角等具潛在風險之設施進行

檢查與必要修繕，並依據幼兒年

齡與活動特性，適切配置安全性

高之教玩具，以有效預防意外事

件發生並降低傷害風險。 

(二) 配合本府政風處辦理17間「體檢

親子館  呵護純真笑容」專案安

全維護工作，落實維護館內環境

安全，符合市民對友善育兒城市

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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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一)為提升早期療育家長對

居家環境安全之意識，已

於 113 年早期療育費用

補助申請手冊及 3至 6歲

幼兒發展檢核資源手冊

印有兒童居家安全宣導

單張，合計 9,500 冊供家

長知悉。 

(二) 請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

心及兒童發展啟蒙資源

中心不定期於臉書及兒

童發展資源網分享居家

環境安全相關文章及影

片。 

(三) 請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

心社工進行家訪時實際

觀察案家環境，並進行居

家安全提醒。 

五、家內 

跌倒(落)受傷案件中以親職

知能不足致意外發生為主，

故處遇措施如下： 

(一)透過居家環境整理，協助

家戶改善環境並降低在

家跌倒之風險。 

(二)提供親職教育提升家長

親職知能，減少兒少在家

跌倒風險。 

(三) 為提升家長對居家環境安全的

認知與重視，透過繪本、闖關遊

戲等親子活動，加強家長對潛在

危險環境的辨識能力，促進安全

防護觀念之建立。114年1月至6

月辦理16場1,259人次；114年7月

至12月預計辦理22場次，628人

次參與。 

(四) 提供850份防墜宣導小卡(墜怕

你不管)予親子館進行家庭防墜

宣導，提升照顧者居家安全意

識。 

四、早期療育單位 

(一) 為提升早期療育家長對居家環

境安全之意識，已於 114年早期

療育費用補助申請手冊印有兒

童居家安全宣導單張，並由各區

公所協助發放，合計已發放

8,500冊供家長知悉。 

(二) 已提供 1萬 2,800份防墜宣導小

卡予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請

社工於家訪時留意居家環境安

全並提供宣導小卡。 

(三) 114 年下半年將著手編制 115 年

早期療育費用補助申請手冊及 3

至 6 歲幼兒發展檢核資源手冊，

並會將兒童居家安全宣導單張

編入，預計印製共 9,500冊。 

(四) 持續請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及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不定

期於臉書及兒童發展資源網分

享居家環境安全相關文章及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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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五) 持續請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進行家訪時實際觀察案家

環境，並進行居家安全提醒。 

五、家內 

(一)加強居家安全宣導。 

1.補助社區團體辦理宣導活動：

114年 1月至 6月共 13個民間

團體申請本中心補助進行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26

場，受益人數 2,177 人(男 949

人，女 1,168 人)。 

2.配合網絡單位派員宣講：114年

1 月至 6 月共 63 個網絡單位

申請本市社區防暴宣講人力

進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宣導 132 場，受益人數 8,900

人(男 3,560 人，女 5,340人)。 

3.114 年持續結合學校、公寓大

廈管理委員會、身障機構及民

間團體之研習及會議，派員宣

講兒少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通報議題。發放宣導

品。114 年 1 月至 6 月配合辦

理 20 場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設攤宣導，計宣導 5,449 人

次(男 2,466 人次，女 2,983 人

次)，發送求助管道及求助專

線、自我保護及權益保障等文

宣品，傳遞暴力預防及通報求

助知能。 

(二)持續推動親職教育，提升親職知

能。 

1.114 年 1 月至 6 月親職教育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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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座，辦理 13 場，共計 239 人

參加。 

2.114 年 1 月至 6 月親職教育團

體，辦理 13 場，共計 116 人

參加。 

交通事故 

(運輸事故) 
脆弱家庭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11 

二、國小階段(6-11歲)：6 

三、國中階段(12-14歲)：1 

四、高中階段(15-17歲)：17 

一、 國小就學前：家長夜間遠

途騎乘機車然精神狀態

不佳；親屬行車時未注意

來車；幼童乘坐機車後座

卻未有相關保護措施；幼

童站立於機車腳踏板。兒

少搭乘汽車時未乘坐安

全座椅或安全座椅未繫

安全帶。 

二、 國小階段：家長無照駕駛

機車；親屬騎車載送兒少

時未配戴安全帽；家長違

規駕駛或受違規車輛波

及致兒少受傷；兒少穿越

馬路遭車撞擊；兒少乘坐

汽車後座未繫安全帶。 

三、 國中階段：兒少無照駕駛

機車。 

四、 高中階段：兒少無照駕駛

機車 

一、 陪伴就醫，給予心理及

情緒支持，並確認復原

情形，視需求連結居家

看護資源或相關長照資

源。 

二、 關懷訪視並提供福利諮

詢，視需求陪同或輔導

申辦急難救助、弱勢兒

少補助等社會福利相關

補助，提供脆弱家庭關

懷服務或轉介托育、身

障、就業諮詢等資源。 

三、 加強交通安全觀念及相

關法律規定宣導，如：不

可無照駕駛、乘坐機車

時須配戴安全帽、幼童

乘坐汽車時應使用安全

座椅並繫安全帶。 

四、 提醒家長及兒少有關無

照駕駛之罰則，並共同

討論因應措施或替代交

通方式，降低兒少無照

駕駛機車之情形。 

一、114年1月至6月辦理成效 

(一)社工訪視時，針對育有兒少之家

庭，提供交通安全及法律規定觀

念，並確認汽車安全座椅及機車

安全帽等相關安全措施是否完

備，保障兒少安全。 

(二)辦理宣導活動及網絡聯繫會議

時，播放交通安全影片，並宣導

交通安全觀念及未成年騎車之

風險。 

(三)部分案件追蹤訪視及提供簡短

服務後，評估家內脆弱因子已緩

解，且無其他社會福利服務議題

待助，予以結案。 

二、114年7月至12月工作重點 

(一)社工訪視時，持續針對育有兒少

之家庭宣導乘坐兒童安全座椅、

需有駕照方得以駕駛等交通安

全注意事項及相關法律規定。 

(二)兒少就學前階段未正確使用安

全座椅及高中生無照騎乘機車，

兩者造成交通事故致使兒少受

傷案件較高，社工訪視時特別再

予以提醒及宣導，以減少該類案

件發生。 

(三)持續於親子活動課程、社區宣導

或網絡會議時，播放交通安全影

片，或輔以宣導品進行有獎徵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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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答，提升家戶及網絡單位交通安

全知識。 

其他 

(壓/夾/砸/刺

/撞/割傷等) 

(一) 托嬰中

心、住

家 ( 居

家托育

服務) 

(二) 親子館 

(三) 早療 

(四) 家內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31(居托、托嬰

中心) +7(家內) 

二、國小階段(6-11歲)：4(家內) 

三、國中階段(12-14歲)：1(家內) 

四、高中階段(15-17歲)：2(家內) 

一、居家托育服務： 

(一) 受傷案件計22件(包含壓

傷4案、夾傷2案、砸傷2案、

撞傷10案、割傷2案，其他

2案) 

(二) 案件幼兒平均年齡為1歲7

個月，托育事故多發生在

幼兒探索環境過程中，居

家環境設施安全不足、托

育人員未能即時覺察托兒

現況等。 

二、托嬰中心：受傷案件計 9

件(包含壓傷 1 件、夾傷 3

件、咬傷 1 件、割刺傷 3

件、撞傷 1 件)。 

三、早期療育單位：113年無

因跌倒(落)受傷或死亡之

個案。 

四、家內 

(一)單純意外事故：3 件 

(二)親職知能不足，致事故意

外發生：11 件 

一、居家托育服務： 

(一)定期分析事故傷害案件，

於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

進行分析 

(二)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

社區安全宣導及不定期

訪視輔導，113年辦理313

場次，服務計28,519人次

(訓練212場、20981人次，

社區宣導101場、7538人

次)。 

(三)針對不同收托型態進行

不同訪視頻率，以維護嬰

幼兒安全，確認托育服務

環境安全無虞，113年電

訪、家訪計17,519人次。 

(四)定期於居托中心於內部

會議、內外督及聯合外督

進行個案研討，討論因應

策略及處遇方向，113年

辦理195場，計1,737人

次。 

二、托嬰中心：為減少及預

防兒童事故發生，113年

辦理在職訓練課程、實

地輔導訪視、加強托嬰

中心無預警稽查並辦理

托嬰中心評鑑，加強托

嬰中心托育品質，建構

幼托安全環境。 

一、居家托育服務 

(一)持續分析事故傷害案件，於本府

114年5月5日召開之托育服務

管理委員會進行報告。 

(二)辦理托育人員在職訓練、社區安

全宣導及不定期訪視輔導。114

年1月至6月辦理152場次(訓練

97場次、1萬1,255人次，社區宣

導55場次、7,489人次)；114年1

月至7月持續辦理預計80場次

(訓練40場次、宣導40場次)。 

(三)針對不同收托型態進行不同訪

視頻率，以維護嬰幼兒安全，確

認托育服務環境安全無虞。114

年1月至6月電訪、家訪計7,935

人次；114年1月至7月預計受益

人次達1萬5,000人次。 

(四)定期於居托中心於內部會議、內

外督及聯合外督進行個案研

討，討論因應策略及處遇方向。

114年1月至6月辦理74場、計

1,195人次；114年1月至7月預計

辦理50場、800次。 

二、托嬰中心 

(一) 持續分析事故傷害資料，於本府

114年5月5日召開之托育服務管

理委員會進行報告。 

(二) 落實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及辦理

專業人員教育訓練，提升托育服

務品質。114 年 1 月至 6 月共辦

理 68場次，計 3,682 人次受益。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1(居托、托嬰中

心)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死亡案件計 1 件，為幼兒疑似

咳痰休克死亡，事故原因司法

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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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三、親子館： 

(一) 加強設施設備安全檢視

與優化：定期檢視館內

所有教玩具、設備使用

情形，針對可能造成壓/

夾/砸/刺/撞/割傷，如門

扇、活動式裝置、邊角、

開闔式教具等，進行安

全風險評估與必要改

善，包含加裝防夾條、緩

衝墊、防撞護角，並淘汰

不符合安全標準之設

施。 

(二) 優化場域動線與活動區

域配置：檢討館內各區

域之動線安排，避免動

態與靜態區域交錯設

置，減少孩童活動與家

長進出動線重疊所導致

的碰撞或壓傷風險。 

(三) 強化照顧者陪伴意識與

即時反應能力：透過圖

示、廣播與現場提醒，強

調照顧者於陪伴期間應

留意幼兒操作教具、穿

梭動線時的潛在風險，

避免因分心交談或暫時

離席，導致意外傷害發

生。 

四、早期療育單位： 

(一) 為提升早期療育家長對

居家環境安全之意識，已

(三) 加強辦理托嬰中心稽查，114年1

月至6月共稽查495家次，其中聯

合稽查119家次。 

三、親子館 

(一) 各館定期辦理設施設備之檢視

與優化作業，針對椅凳、斜坡、

邊角等具潛在風險之設施進行

檢查與必要修繕，並依據幼兒年

齡與活動特性，適切配置安全性

高之教玩具，以有效預防意外事

件發生並降低傷害風險。 

(二) 配合本府政風處辦理17間「體檢

親子館呵護純真笑容」專案安全

維護工作，落實維護館內環境安

全，符合市民對友善育兒城市之

期待。 

(三) 為提升家長對居家環境安全的

認知與重視，透過繪本、闖關遊

戲等親子活動，加強家長對潛在

危險環境的辨識能力，促進安全

防護觀念之建立。114年1月至6

月辦理16場1,259人次；114年7月

至12月預計辦理22場次，628人

次參與。 

(四) 提供850份防墜宣導小卡(墜怕

你不管)予親子館進行家庭防墜

宣導，提升照顧者居家安全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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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於 113 年早期療育費用

補助申請手冊及 3至 6歲

幼兒發展檢核資源手冊

印有兒童居家安全宣導

單張，合計 9,500 冊供家

長知悉。 

(二) 請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

心及兒童發展啟蒙資源

中心不定期於臉書及兒

童發展資源網分享居家

環境安全相關文章及影

片。 

(三) 請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

心社工進行家訪時實際

觀察案家環境，並進行居

家安全提醒。 

五、家內 

其他受傷案件中以親職知能

不足致意外發生為主，故處

遇措施如下： 

(一)與案家討論設置遊戲空

間並妥善佈置遊戲安全

環境。 

(二)連結親職賦能資源提升

父母及照顧者對家中孩

童發展認識，並學習合宜

的照顧及教養方式。 

(三)連結育兒指導，協助提升

嬰幼兒居家照顧安全及

照顧技巧到宅示範。 

(四)提供親職教育，提升父母

及照顧者親職知能。 

四、早期療育單位 

(一) 為提升早期療育家長對居家環

境安全之意識，已於 114年早期

療育費用補助申請手冊印有兒

童居家安全宣導單張，並由各區

公所協助發放，合計已發放 8,500

冊供家長知悉。 

(二) 已提供 1 萬 2,800 份防墜宣導小

卡予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請

社工於家訪時留意居家環境安

全並提供宣導小卡。 

(三) 114 年下半年將著手編制 115 年

早期療育費用補助申請手冊及 3

至 6 歲幼兒發展檢核資源手冊，

並會將兒童居家安全宣導單張

編入，預計印製共 9,500冊。 

(四) 持續請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及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不定

期於臉書及兒童發展資源網分

享居家環境安全相關文章及影

片。 

(五)持續請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進行家訪時實際觀察案家

環境，並進行居家安全提醒。家

內。 

五、家內 

(一)加強居家安全宣導。 

1.補助社區團體辦理宣導活動：

114年 1月至 6月共 13個民間

團體申請本中心補助進行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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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場，受益人數 2,177 人(男 949

人，女 1,168 人)。 

2.配合網絡單位派員宣講：114年

1 月至 6 月共 63 個網絡單位

申請本市社區防暴宣講人力

進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宣導 132 場，受益人數 8,900

人(男 3,560 人，女 5,340人)。 

3.114 年持續結合學校、公寓大

廈管理委員會、身障機構及民

間團體之研習及會議，派員宣

講兒少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通報議題。發放宣導

品。114 年 1 月至 6 月配合辦

理 20 場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設攤宣導，計宣導 5,449 人

次(男 2,466 人次，女 2,983 人

次)，發送求助管道及求助專

線、自我保護及權益保障等文

宣品，傳遞暴力預防及通報求

助知能。 

(二)持續推動親職教育，提升親職知

能。 

1.114 年 1 月至 6 月親職教育講

座，辦理 13 場，共計 239 人

參加。 

2.114 年 1 月至 6 月親職教育團

體，辦理 13 場，共計 116 人

參加。 



23 
 

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教育局 
交通事故 

(運輸事故) 

臺中市 

道路 

受

傷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9 

二、國小階段(6-11 歲)：1 

三、國中階段(12-14 歲)：42 

四、高中階段(15-17 歲)：815 

一、 113年度1-12月幼童 (2-6

歲)交通意外事件：9件(校

外7件、校內2件) 

二、 幼童交通意外事件事故

原因分析如下： 

(一) 校外交通意外事件7件，其

中3件為幼童車與其他車

輛擦撞之交通意外，無人

員傷亡；另4件為家長接送

時發生交通意外。 

(二) 校內交通意外事件2件，其

中1件為到校時因幼童正

雙手手扶車門全身重心依

在車門上，未依規定乘坐

安全座椅亦無繫安全帶開

啟車門後，該名幼童從車

內掉下來，雙手著地，嘴唇

撞到地板流血；另1件為家

長騎摩托車載幼童上學，

在校內停車場下車時，幼

童經過後方排氣管的時候

小腿被排氣管燙傷。 

三、 依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

資料臺中市113年全年6-

17歲兒少交通意外死傷

人數如左。 

四、 兒少交通意外事件事故

原因分析如下： 

(一)6-11 歲兒童(國小生)主要

發生事故原因亦為乘客，

一、加強幼童的安全通學環

境及道路風險認知:學校

運用多元管道進行交通

安全5守則、風險意識等

道路風險認知。 

二、加強幼童專用車司機交

通安全訓練，並將交通安

全宣導融入課程中。 

三、6-11歲兒童因大部分為

家長接送，針對家長及學

生加強宣導乘車注意事

項，而學區內兒童因通學

距離短，由家長陪同步行

者佔多數，故亦應加強宣

導行人交通安全之重要

性。113年國小接送安全

宣導總計855場次，宣導

人數180,844人；步行及

行人安全主題宣導2408

場 次 ， 宣 導 人 數 計

201,178人次 

四、12-17歲為青少年族群

(國高中生)，則加強宣導

乘車、騎自行車及機車之

交通安全觀念。113年自

行車安全主題宣導，國中

辦理180場次，宣導人數5

萬2,068人次；高中辦理

178場次，宣導人數4萬

0,349人次。113年機車安

全主題宣導，國中辦理

130場次，宣導人數4萬

2,677人次；高中辦理172

一、 加強幼童的安全通學環境及道

路風險認知:學校運用多元管道

進行交通安全5守則、風險意識

等道路風險認知。 

二、 加強幼童專用車司機交通安全

訓練，並將交通安全宣導融入

課程中。 

三、 賡續加強學生的安全通學環境

及道路風險認知：學校運用多

元管道進行交通安全5守則、風

險意識等道路風險認知。 

四、 加強對高中學生進行機車騎乘

安全宣導。 

五、 賡續與本市警察局跨局處合

作，由警察局提供前一月無照

駕駛學生清冊予教育局，轉知

所屬學校通知家長並列冊進行

學生交通安全相關輔導作為，

以期降低學生無照駕駛機率養

成守法精神。 

六、 落實交通安全課程 

(一) 督導學校將交通安全議題納入

課程設計，落實實施4小時交通

安全教育課程。 

(二) 強化教師交通安全知能：辦理落

實推動學校交通安全課程教師

研習並轉知各校教師利用教育

部磨課師網站等相關交通安全

教育課程研習，增進教師交通安

全知能。 

(三) 交通安全教材教案等教學資源

推廣：提供交通部發展之「交通

安全教案及指引手冊」、教育部

死

亡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0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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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次之為行人。 

(二)12-14歲(國中生)主因為自

行車、其次為乘客。 

(三)15-17歲(高中生)交通事故

主因為機車、次之為自行

車、再次之為乘客。 

場次，宣導人數4萬9,566

人次。 

五、加強對高中學生進行機

車騎乘安全宣導 :邀請

監、警單位或交通安全專

家學者蒞校加強機車及

電動自行車交通安全宣

導60場次，宣導學生數2

萬4,124人次。 

六、與本府警察局跨局處合

作，由警察局提供前一月

無照駕駛學生清冊予教

育局，轉知所屬學校通知

家長並列冊進行學生交

通安全相關輔導作為，以

期降低學生無照駕駛機

率養成守法精神。 

七、督導學校將交通安全議

題納入課程設計，每年落

實實施4小時交通安全教

育課程。 

八、強化教師交通安全知能:

辦理落實推動學校交通

安全課程教師研習57場

次，研習教師2,866人次，

並轉知各校教師利用教

育部磨課師網站等相關

交通安全教育課程研習，

增進教師交通安全知能。 

九、交通安全教材教案等教

學資源推廣：提供交通部

發展之「交通安全教案及

指引手冊」、教育部發展

發展之「各學齡階段課程模組及

教案手冊」及相關教學教案教材

轉知各校運用於課程教學，供學

校教師可依學生需求與學校特

性。 

七、輔導屆齡學生參加交通部補助

機車駕訓培訓考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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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之「各學齡階段課程模組

及教案手冊」及相關教學

教案教材轉知各校運用

於課程教學，供學校教師

可依學生需求與學校特

性加強幼童專用車司機

交通安全訓練，並將交通

安全宣導融入課程中。 

溺水 

(意外溺死

或淹沒) 

幼兒園、

國小、國

中、高中 

受

傷 

一、學前教育階段 (2-6歲)：0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無 

加強學校辦理水域安全教

育，並請各校利用各適當集

會(朝會及班會等集會方式)

時機及多元教育宣導管道

(如：跑馬燈、LINE、學校網

頁等)，進行宣導強化學生水

域安全知能，提醒學生注意

水域安全，並請學生家長應

留意子女行蹤及安全。 

一、 召開跨局處全民防溺會議：結

合中央與地方共17個單位研商

水域安全維護分工及精進作

為。 

二、 加強學校水域安全教育：請各

校利用各適當集會時間及多元

教育宣導管道(如：跑馬燈、

LINE、學校網頁等)，強化學生

與家長水域安全觀念。                             

三、 宣導單張：暑假前要求各校發

放水域安全宣導單張予學生與

家長，並請家長與學生一同閱

後簽名繳交回條，藉以加強學

生與家長觀念。 

四、 製作宣導布條：送本市各校及

29區區公所防溺宣導布條，請

其公開懸掛提醒民眾戲水相關

注意事項。 

死

亡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0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跌倒(落) 

幼兒園、

國小、國

中、高中 

受

傷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0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校安通報之「意外事件」類別

查詢中，於次類別僅能就大範

疇分類統計，如：交通意外事

件、中毒事件、溺水事件、自

傷、自殺事件...等類別，無法

細分至案內所述跌倒（落）、窒

息、燒燙傷等類型。 

加強宣導幼童的跌落安全認

知：學校運用多元管道進行

宣導幼童安全觀念，並確保

幼兒從環境安全(活動空間的

安全性)、照顧行為和安全教

育等方面加強預防跌落意外

事故的發生。 

加強宣導幼童的跌落安全認知：學

校運用多元管道進行宣導幼童安全

觀念，並確保幼兒從環境安全(活動

空間的安全性)、照顧行為和安全教

育等方面加強預防跌落意外事故的

發生。 

死

亡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0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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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窒息 

(呼吸的其

他意外威

脅) 

幼兒園、

國小、國

中、高中 

受

傷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0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校安通報之「意外事件」類別

查詢中，於次類別僅能就大範

疇分類統計，如：交通意外事

件、中毒事件、溺水事件、自

傷、自殺事件...等類別，無法

細分至案內所述跌倒（落）、窒

息、燒燙傷等類型。 

加強宣導幼童的異物梗塞與

窒息的預防等認知：學校運

用多元管道將事故傷害防護

的觀念落實，宣導異物梗塞

之危險性；教保服務機構內

相關人員皆應接受兒童異物

梗塞與窒息緊急處理的專業

訓練。 

加強宣導幼童的異物梗塞與窒息的

預防等認知：學校運用多元管道將

事故傷害防護的觀念落實，宣導異

物梗塞之危險性；教保服務機構內

相關人員皆應接受兒童異物梗塞與

窒息緊急處理的專業訓練。 死

亡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0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燒燙傷 

(暴露於煙

霧、火災與

火焰) 

幼兒園、

國小、國

中、高中 

受

傷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0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校安通報之「意外事件」類別

查詢中，於次類別僅能就大範

疇分類統計，如：交通意外事

件、中毒事件、溺水事件、自

傷、自殺事件...等類別，無法

細分至案內所述跌倒（落）、窒

息、燒燙傷等類型。 

加強宣導幼童的安全認知：

學校運用多元管道進行用火

安全、高溫物品使用安全、火

災逃生安全等認知。 

加強宣導幼童的安全認知：學校運

用多元管道進行用火安全、高溫物

品使用安全、火災逃生安全等認知。 

死

亡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0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中毒 

(因暴露與

接觸有毒物

質所致意外

中毒) 

幼兒園、

國小、國

中、高中 

受

傷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1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一、 113年度1-12月幼童 (2-6

歲)中毒意外事件：1件(校

外1件、校內0件) 

二、 幼童中毒意外事件事故

原因分析如下：幼生於家

中疑似一氧化碳中毒送

醫。 

加強宣導幼童的毒物安全認

知：學校運用多元管道進行

一氧化碳、毒物安全、用藥安

全等認知。 

加強宣導幼童的毒物安全認知：學

校運用多元管道進行一氧化碳、毒

物安全、用藥安全等認知。 

死

亡 

一、學前教育階段(2-6歲)：0 

二、國小階段(6-11 歲)：0 

三、國中階段(12-14 歲)：0 

四、高中階段(15-17 歲)：0 

觀光 

旅遊局 

溺水 

(意外溺死

或淹沒) 

無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溺水(意外溺死或淹沒) 之傷

害統計非本局權責，爰本局無

相關統計資料及事故原因分

析。 

一、 依本府年度全民防溺措

施工作協調會議決議事

項進行本府各局處防溺

措施分工作業。 

二、 本局於汛期4月至11月會

一、稽查：於汛期自114年4月起會

同本府消防局、警察局、教育

局、區公所及危險水域主管機

關等相關單位辦理本市各危險

水域之不定期聯合稽查取締及

勸導工作；114年截至6月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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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同本府消防局、警察局、

教育局、水利局、區公所

及該危險水域主管機關

等相關單位辦理本市各

危險水域之不定期聯合

稽查取締及勸導工作，

以維護民眾生命安全。

113 年度執行聯合稽查

總計共 99 次。 

辦理25次聯合稽查，並於暑假

期間持續加強稽查，114年度預

計辦理聯合稽查100次。 

二、宣導： 

(一) 於本局官網公布本市 11 處

主要危險水域地點，並加強

水域活動安全防溺宣導工

作。 

(二) 於汛期自114年4月起，委託

相關媒體加強宣導水域活動

安全與防溺資訊，截至6月底

已播出42檔次，並於暑假期

間持續加強宣導，全年總播

出檔次達160次。 

三、設施及警示：114 年本局獲得

海洋委員會補助款，規劃於本

市大安濱海樂園及大甲松柏漁

港北堤海域設置即時海象資訊

網及安全警示看板，以利民眾

即時掌握當地海域遊憩安全風

險及海氣象資訊；並持續督請

本市各水域主管機關檢視既有

警示牌是否損壞需更新或增補

設，保障民眾安全。預計 114 年

10 月底完成建置。 

水利局 

溺水 

(意外溺死

或淹沒) 

河川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無 無 

一、本局係依據水利法、河川管理辦

法及排水管理辦法等規定辦理

市管河川、排水有關防汛搶險之

治理與管理工作，至於轄內水域

之禁止游泳、戲水公告等覈屬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範疇，依水域遊

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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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事故 

傷害類型 

主要 

轄管範圍 
113 年 1-12 月兒少事故傷亡統計資料 事故原因分析 113 年因應措施及 

辦理成效 

114 年 1 月至 6月辦理成效及

114 年 7 月至 12月工作重點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2 款規定，係屬臺中市政府觀光

旅遊局權責。 

二、本局為水域主管機關主要配合

項目： 

(一)依據地方各區公所需要建議設

置警示告示牌。 

(二)持續配合臺中市觀光旅遊局危

險水域聯合稽查。 

都市 

發展局 
跌倒(落) 公寓大廈 

受

傷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統計數據請參衛生局資料。 

為加強居家事故預防，以整

年度規劃相關宣導，113 年度

已於 3 月 20 日、9 月 6 日在

樂居管家官方 line 中宣導公

寓大廈加裝防墜設施、守護

居家安全(樂居管家官方 line

好友數已逾 28,000 人)；113

年度在 4 場次法令宣導會中

也宣導公寓大廈加裝防墜設

施、守護居家安全，4 場次法

令說明會參與人數逾 500人。 

 

一、114 年 2 月已於樂居管家官方

line中宣導公寓大廈加裝防墜

設施。 

二、今年預計辦理 6 場次樂居學堂

(公寓大廈法令說明會)，宣導公

寓大廈加裝防墜設施： 

(一)業於 114 年 6 月 28 日於北屯區

公所辦理 1 場次，參與人數 291

人。 

(二)後續 5場次預計於 114年 7月至

12 月辦理。 

二、本局業將公寓大廈防墜設施納入

113 年度樂居金獎評分項目內，

未來亦將持續將其納入辦理。 

死

亡 

一、國小就學前(0-5歲)：0 

二、國小階段(6-11歲)：0 

三、國中階段(12-14歲)：0 

四、高中階段(15-17歲)：0 

 


